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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规范》的通知计标〔１９８５〕１１１０号根据原国家建委要求由

邮电部主编的《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规范》，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工业企业通信

接地设计规范》ＧＢＪ７９—８５为国家标准，自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本规范由邮电部管理，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邮电部北京设计所负责，出版发行由我委基本建

设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编制说明

《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规范》是根据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要求，由我部主编，具体编

制工作由邮电部北京设计所承担。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和现场试验、测试，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

并广泛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分四章和三个附录。主要内容有总则、一般规定、接地电阻和接地装置等。

在本规范施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

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邮电部北京设计所，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邮电部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一节电信站的接地

第二节电缆线路的接地

第三节杆路、明线和终端设备的接地

策三章接地电阻

第一节电信站的接地电阻

第二节电缆线路的接地电阻

第三节杆路、明线和终端设备的接地电阻

第四章接地装置

附录一名词解释

附录二接地装置的利用系数

附录三本规范用词说明

附加说明

第一章总则



www.h2o123.com

第１．０．１条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应做到防止外界电压危害人身安全和对设备的损害，

抑制电气干扰，保证通信设备正常工作。

第１．０．２条本规范适用于一般工业企业的电信站、有线广播站及站外线路的通信接地设

计。

第１．０．３条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除应按本规范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工业企业

通信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１．０．４条发电厂、变电站、矿井及防爆环境等有特殊要求的通信接地，以及根据防雷、

防强电、防腐蚀、防电气化铁道影响而设置的特殊通信接地的设计，应遵守相应规范中的有

关规定。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一节电信站的接地

第２．１．１条电信站的直流电源、明线或电缆入站避雷器、电信设备机架机壳、入站通信

电缆的金属护套或屏蔽层等均应接地，并汇接到全站共用的通信接地装置。

第２．１．２条电信站的交流配电屏（盘）、整流器屏（盘）等供电设备的正常不带电金属

部分，当不与通信设备在同一机架、机柜内时，应采用接零保护。

直流配电屏（盘）的正常不带电金属部分，当加固装置将其与交流配电屏（盘），整流器屏

（盘）的正常不带电金属部分在电气上连通时，也应采用接零保护；当不连通时应采用接地

保护，并应接到通信接地装置。

交直流两用通信设备的机架、机柜内的供电整流器盘的正常不带电金属部分，当与机架、机

柜不绝缘时，应采用接地保护，接到通信接地装置。

第２．１．３条电信站的通信接地不宜与工频交流接地互通。

当电信站有专用交流供电变压器或位于有专用交流供电变压器的建筑物内时，其通信接地装

置可与专用交流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装置合用。此时各种需接地的通信设备应采用专用接零

干线接至变压器中性点或总接地排处，不得利用有三相不平衡电流的零线接至变压器中性

点。

第２．１．４条电信站的通信接地不宜与房屋建筑避雷接地互通。当房屋建筑避雷接地利用

房屋结构的金属构件作为泄流引下线时，通信接地应与房屋建筑避雷接地以及工频交流供电

系统的接地在总接地排处连接在一起。

第２．１．５条当要求严格限制工频交流电对通信设备的干扰，并且通信设备不易做到与站

内各种金属构件绝缘时，电信站所在的建筑物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在第２．１．２～２．

１．４条中所述各种接地都应接至第五根线，不再单设通信接地装置。

第２．１．６条有线广播设备的接地可利用通信接地装置。但如果有线广播设备有天线装置

且可能遭受雷击时，天线避雷接地应单设。

第２．１．７条厂（矿）区电话交换机的直流电源，除设备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正极接地。

第２．１．８条利用大地作为信号回路的厂（矿）区电话交换机的接地装置应设置两组接地

电阻值相近的接地体，由不同的接地引入线分别引入室内。

第二节电缆线路的接地

第２．２．１条敷设于空旷地区的地下电缆，当所在地区年雷暴日数大于２０天及土壤电阻

率大于１００欧姆米时，电缆的金属护套或屏蔽层应每隔２千米左右接地一次。当土壤电阻

率小于５００欧姆米时，油麻沥青铠装电缆的自然接地可代替上述接地。

第２．２．２条地下电缆线路在同一地点设置防腐蚀接地和防雷接地时，阳极防腐蚀接地装

置宜与防雷接地装置合用；阴极防腐蚀接地装置应与防雷接地装置分别设置。

第２．２．３条电缆分线箱的避雷器应接地。架空电缆金属护套及其钢绞线应每隔２５０米

左右接地一次；在空旷地区应每隔１千米左右接地一次。在电缆分线箱处架空电缆金属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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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钢绞线应与电缆分线箱合用接地装置。

第三节杆路、明线和终端设备的接地

第２．３．１条设于空旷地区的各种型式架空通信线路的下列电杆应设置避雷针及其接地：

一、终端杆、引入杆及与其毗邻的五根电杆；

二、分线杆、试线杆、飞线跨越杆、超过１２米的高杆、位于高处的电杆以及角深大于１米

的角杆；

三、装有放电器、避雷器、放电间隙的电杆；

四、与１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交越时两侧的电杆；

五、在雷电活动频繁的地区，每隔５～１０根电杆；

六、遭受过雷击的电杆。

第２．３．２条符合第２．３．１条第二、四、五、六款及第一款中与终端杆、引入杆毗邻

的五根电杆规定需设置避雷针的钢筋混凝土电杆、宜将避雷针引接到电杆顶部的钢筋作为避

雷针接地。

第２．３．３条装有放电器、避雷器、放电间隙的电杆的避雷针可利用其接地装置作为避雷

针接地。有拉线的电杆可利用拉线装置作为避雷针接地。

第２．３．４条与１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交叉跨越时两侧的木电杆及与１１０千伏及以上

的电力线路平行受到危险影响的木电杆的避雷针的接地线应在离地面２米处留有５厘米间

隙。

第２．３．５条除第２．３．２～２．３．４条外，其余情况下电杆的避雷针接地线可沿杆

敷设至底端作为接地。

第２．３．６条空旷地区的架空明线进入电信站或中间电缆处的电杆应设置避雷器及接地，

并应从该杆向外约２千米范围内设置分级保护接地。分级保护接地的布置应符合表２．３．

６的规定：

第２．３．７条位于空旷地区的电信站引入杆或进站、介入电缆终端杆附近的２００～２５

０米长度的线路，以及重复雷击地段可装设架空地线。架空地线应接地，接地间隔不应大于

１００米。在引入杆、终端杆及装有分级保护放电间隙的电杆处，架空地线不应接地。

第２．３．８条接至空旷地区电缆或明线线路的用户终端设备应设置保护装置，其避雷器应

接地。

第三章接地电阻

第一节电信站的接地电阻

第３．１．１条不利用大地作为信号回路的厂（矿）区电话交换机、载波机、调度电话总机、

会议电话汇接机或终端机、有线广播扩音机、生产扩音机等通信设备的接地装置的电阻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一、直流供电通信设备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５欧。

二、交流供电或交直流两用通信设备的接地电阻值，当设备的交流单相负荷小于或等于０．

５千伏安时，不应大于１０欧；大于０．５千伏安时，不应大于４欧。

第３．１．２条利用大地作为信号回路的厂（矿）区电话交换机的两组接地体并联后的接地

电阻值不应大于表３．１．２的规定。

第３．１．３条当电信站的接地符合第２．１．３条规定时，接地装置的电阻值应同时符合

电信站接地电阻值和国家《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中有关交流供电变压器中

性点接地电阻值的规定。

第３．１．４条符合第２．１．４条规定的总接地排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欧。

第二节电缆线路的接地电阻

第３．２．１条地下电缆金属护套或屏蔽层防雷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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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２条架空电缆金属护套及其钢绞线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表３．２．２的规定。

第３．２．３条地下电缆采用阴极保护时，阴极保护设备接地电阻值应根据电缆所需的排流

量和阴极保护设备所在地的土壤电阻率，对接地电阻值与阴极保护设备功率消耗值综合考虑

确定。

第３．２．４条地下电缆采用阳极保护时，阳极接地电阻值应根据所需保护的电缆种类和长

度确定。

第三节杆路、明线和终端设备的接地电阻

第３．３．１条杆路、明线的各种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表３．３．１的规定。

第３．３．２条当用户终端设备需装设避雷器时，避雷器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表３．３．

２的规定。

第四章接地装置

第４．０．１条当通信接地装置与工频低压交流供电系统的接地装置不互相连接时，其接地

体间的距离不宜小于１０米；当受场地条件限制时不得小于５米。通信接地装置与房屋建筑

避雷接地装置不互相连接时，其接地体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２０米。

第４．０．２条地下电缆防雷接地装置的接地体的布置应与电电缆走向垂直，接地体与电缆

的距离不宜小于１０米，最大不应超过３０米，见图４．０．２。

第４．０．３条当采用阳极保护地下电缆时，接地体与电缆的距离宜为５米左右；当采用阴

极保护地下电缆时，其距离宜为２００～３００米。

第４．０．４条同一接地装置的垂直接地体之间的间距宜为接地体长度的１．５～２倍，间

距的最小值不应小于接地体长度。

第４．０．５条接地体顶面的埋设深度宜大于冰冻层深度、并不应小于０．５米。

第４．０．６条垂直接地体宜采用钢管、园钢和角钢，水平接地体宜采用扁钢，引入线宜采

用外加绝缘的扁钢或绝缘导线。其规格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接地体

钢管壁厚不应小于３．５毫米；

园钢直径不应小于１０毫米；

角钢厚度不应小于４毫米；

扁钢厚度不应小于４毫米；截面不应小于１００平方毫米。

注：线路及用户终端设备的垂直及水平接地体的最小规格可适当低于上述数值。

二、接地引入线

扁钢：厚度不应小于４毫米，截面不应小于１００平方毫米。

导线：铜芯不应小于１６平方毫米（要求接地电阻小于１０欧

时）；铜芯不应小于１０平方毫米（要求接地电阻大于或等于１０欧

时）；铜芯不应小于２．５平方毫米（用户终端设备避雷器用）。

三、站内接地线

导线：铜芯不应小于３５平方毫米（总配线架至接地排）：铜芯不应小于１６平方毫米（要

求接地电阻小于１０欧时通信设备用）；

铜芯不应小于１０平方毫米（要求接地电阻大于或等于１０欧的通信设备用）；

铝芯不应小于２５平方毫米（工频交流设备用）。

注：１．当总配线架避雷器的接地端不是通过接地排与入站电缆金属护套或屏蔽层相连而是

直接连接时，总配线架至接地排的站内接地线截面允许不小于１０平方毫米。

２．上述站内接地线不包括兼作直流电源馈电线的接地线。

第４．０．７条在腐蚀性较强的土壤中埋设的接地体应镀锌。

在土壤电阻率小于２０欧姆米的地区或腐蚀性强的地区，还应增大接地体的厚度、直径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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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耐腐蚀的接地体。

第４．０．８条阴极保护设备的接地体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第４．０．９条当土壤电阻率较高，采用一般接地体难于达到所要求的接地电阻值时，应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采用以下措施：

一、深埋接地体（当深层土壤电阻率小时）；

二、在接地体周围采用长效化学降阻剂；

三、将接地体周围高电阻率的土壤更换为低电阻率的土壤；

四、在接地体周围填入木炭、焦炭、矿渣等低电阻率物质。

第４．０．１０条常用的接地装置的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附录一名词解释

附录二接地装置的利用系数

一、直列式接地装置的利用系数

二、双直列式接地装置的利用系数

三、并联带状水平接地装置的利用系数

附录三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２．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邮电部北京设计所

主要起草人：张苕 王炳南 杨德鹏


